

行纪合同

合同编号：		 行纪人：		签订地点：		 委托人：		签订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第一条   委托人委托行纪人买入（卖出）的货物、数量、价格：

	货物名称
	商标或品牌
	规格型号
	生产厂家
	计量单位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质量标准
	包装要求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


( 注：空格如不够用，可以另接 )
第二条   委托人将委托卖出的货物交付行纪人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及费用负担：	


第三条   行纪人将买入的货物交付给委托人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及费用负担：	


第四条   委托人与行纪人结算货款的方式、地点及期限：	


第五条 报酬的计算方式及支付期限：	 第六条   行纪人以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货物时，报酬的计算方法：	 行纪人以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货物时，报酬的计算方法：	 第七条   委托人委托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的期限为：	

 (
1
)



第八条	本合同解除的条件：	

第九条	委托人未向行纪人支付报酬或货物的，行纪人（是 / 否）可以留置货物。
第十条	违约责任：	


第十一条	 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请绵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第十二条	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未成功签收，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行纪人地址：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微信号：
委托人地址：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微信号：
第十三条	本合同未作规定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执行。

	委托人

委托人（章）： 住所：
法定代表人：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

委托代理人： 电话：
开户银行： 账号：
邮政编码：
	行纪人

行纪人（章）： 住所：
法定代表人：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

委托代理人： 电话：
开户银行： 账号：
邮政编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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